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山东

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生股份”或“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益生股份于 2025年 12 月 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威海益

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新建猪场建设项目”改变为以下三个项目：（1）山西益生种

禽有限公司聚乐乡塔儿村 12 万套种鸡养殖场项目；（2）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

塔儿村种鸡二场项目；（3）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施家会种鸡场项目。

上述三个项目系公司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投资建设的“100万套父母代种

鸡养殖场及配套项目” （以下简称“100万套父母代项目”）的组成部分，为该

整体项目规划的九个父母代养殖场中的三个。

公司原计划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推进“100万套父母代项目”建设，现调

整为对上述三个项目使用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进行投资，

如有资金不足部分，则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补充。

本次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98号）同意注册，公司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113,502,935股，发行价格为 10.22 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159,999,995.70元，扣除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保荐及承销费用、律师

费用、会计师费用、登记费用等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39,106,644.83元，募集资金于 2023年 11月 24日到账，到账情况已经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确认，并出具了《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和信验字（2023）第 000049号］。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并且公司及相关子（孙）公司与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及行业、市场环境等因素,公司拟将募投项目中的“威

海益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新建猪场建设项目”改变为“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聚

乐乡塔儿村 12 万套种鸡养殖场项目”、“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塔儿村种鸡二场

项目”及“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施家会种鸡场项目”三个项目。

本次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金额为 18,924.24 万元（不含利息），占 2022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16.61%。改变前后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改变前 改变后

项目名

称

实施

主体

项目

总投资

拟投入

募集资金

已投入募

集资金

剩余募集

资金
项目名称

实施主

体

项目

总投资

拟投入募

集资金

威海益

生种猪

繁育有

限公司

新建猪

场建设

项目

威海

益生

种猪

繁育

有限

公司

20,200.00 19,000.00 75.76 18,924.24

山西益生种禽

有限公司聚乐

乡塔儿村 12万
套种鸡养殖场

项目 山西益

生种禽

有限公

司

6,500.00 6,100.00

山西益生种禽

有限公司塔儿

村种鸡二场项

目

6,700.00 6,324.24

山西益生种禽

有限公司施家

会种鸡场项目

7,000.00 6,500.00



合计 20,200.00 18,924.24

二、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原募投项目“威海益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新建猪场建设项目”，项目立项批

准时间为 2021年 8月 31日，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威海益生种猪繁育

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金额 20,200.00万元，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9,000.00

万元，计划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计划于 2025年 12 月建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达产年度收入及净利润测算分别为 15,138.00万元和 2,310.45 万元，计划资

金投入明细构成如下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划投资金额（万元） 占投资总额比例

1 土建工程 7,554.40 37.4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7,590.00 37.57%

3 引种费用 2,605.00 12.90%

4 工程建设其他 1,704.10 8.43%

5 铺底流动资金 746.50 3.70%

合计 20,200.00 100.00%

截至目前，该项目的实际实施主体仍为威海益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累计投

入募集资金 75.76 万元（包括：建设围网工程、打井），投入金额较小，项目尚

未达到可使用状态。截至 2025年 12月 26日，该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6 日账

户余额（元）

威海益生种

猪繁育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

毓璜顶支行

15398101040088888 190,000,000.00 4,330,488.31

注：账户余额为扣除已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与利

息收入的总和。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85,000,000.00 元。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公司原募投项目“威海益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新建猪场建设项目”旨在通过

种猪养殖场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司种猪的规模化生产能力，满足生猪养殖企业

规模化引种的需求。基于当前生猪产业面临产能阶段性偏高、生产和价格波动风



险大等问题，2025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多次出台调控政策，明确提出要严格落

实产能调控举措，合理淘汰能繁母猪，适当调减能繁母猪存栏，减少二次育肥，

控制肥猪出栏体重，严控新增产能。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同时基于控制项目投

资风险、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考虑，经公司审慎研

究决定，终止原募投项目“威海益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新建猪场建设项目”。

鉴于公司已在白羽肉鸡行业深耕多年，拥有行业领先的技术和饲养管理经验，

结合白羽肉鸡行业良好的发展前景，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终止项

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建设“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聚乐乡塔儿村 12万套

种鸡养殖场项目”、“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塔儿村种鸡二场项目”及“山西益生

种禽有限公司施家会种鸡场项目” 三个项目，公司此次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是结

合国家政策和自身整体发展战略而做出的审慎决策，作为白羽肉鸡产业链上游的

种源供应企业，公司扩大父母代肉种鸡的养殖规模，提升商品代雏鸡的供应能力，

不仅能够满足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一条龙等企业对商品代雏鸡单批次大规模引种

的需求，也有利于夯实公司白羽肉鸡龙头企业地位，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聚乐乡塔儿村 12万套种鸡养殖场项目

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聚乐乡塔儿村 12 万套种鸡养殖场项目主要从事父母

代肉种鸡的饲养，年饲养量为 12万套,可销售 1日龄商品代肉雏鸡 1,548万只。

（1）项目实施主体：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5年 4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 左常魁

注册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寺儿上村西农开区公路南 1号办

公楼-1层 1003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家禽饲养；种畜禽生产；活禽销售；饲料生产；肥料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肥

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益生股份持有 100%股权

（2）项目建设周期：2年。

（3）项目投资计划：项目总投资为 6,5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费用

5,511.84万元，占总投资的84.80%；铺底流动资金988.16万元，占总投资的15.20%。

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6,100.00万元，若项目建设资金存在不足，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予以补充。

1）项目资金的具体用途

序号 项目或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占比

1 土建工程 3,330.86 51.24%

2 购置设备 1,802.00 27.72%

3 工程建设其他 369.60 5.69%

4 土地使用权 9.38 0.14%

5 流动资金 988.16 15.20%

合计 6,500.00 100.00%

2）分年度投资计划

序号
项目或费用

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建设期第一年

投资额（万元）

建设期第二年

投资额（万元）

第三年投资

额（万元）

1 建设投资 5,511.84 2,755.92 2,755.92 -

2 流动资金 988.16 - - 988.16

3 合计 6,500.00 2,755.92 2,755.92 988.16

本项目已取得项目备案证。

2、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塔儿村种鸡二场项目

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塔儿村种鸡二场项目主要从事父母代肉种鸡的饲养，

年饲养量为 12万套,可销售 1日龄商品代肉雏鸡 1,548万只。

（1）项目实施主体：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5年 4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 左常魁

注册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寺儿上村西农开区公路南 1号办



公楼-1层 1003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家禽饲养；种畜禽生产；活禽销售；饲料生产；肥料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肥

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益生股份持有 100%股权

（2）项目建设周期：2年。

（3）项目投资计划：项目总投资为 6,7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费用

5,711.84万元，占总投资的85.25%；铺底流动资金988.16万元，占总投资的14.75%。

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6,324.24万元，若项目建设资金存在不足，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予以补充。

1）项目资金的具体用途

序号 项目或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占比

1 土建工程 3,517.66 52.50%

2 购置设备 1,802.00 26.90%

3 工程建设其他 381.43 5.69%

4 土地使用权 10.75 0.16%

5 流动资金 988.16 14.75%

合计 6,700.00 100.00%

2）分年度投资计划

序

号

项目或费

用名称

投资总额（万

元）

建设期第一年投

资额（万元）

建设期第二年投

资额（万元）

第三年投资

额（万元）

1 建设投资 5,711.84 2,855.92 2,855.92 -

2 流动资金 988.16 - - 988.16

3 合计 6,700.00 2,855.92 2,855.92 988.16

本项目已取得项目备案证。

3、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施家会种鸡场项目

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施家会种鸡场项目主要从事父母代肉种鸡的饲养，年

饲养量为 12万套,可销售 1日龄商品代肉雏鸡 1,548万只。

（1）项目实施主体：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5年 4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 左常魁

注册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寺儿上村西农开区公路南 1号办

公楼-1层 1003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家禽饲养；种畜禽生产；活禽销售；饲料生产；肥料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肥

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益生股份持有 100%股权

（2）项目建设周期：2年。

（3）项目投资计划：项目总投资为 7,0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费用

6,011.84万元，占总投资的85.88%；铺底流动资金988.16万元，占总投资的14.12%。

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6,500.00万元，若项目建设资金存在不足，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予以补充。

1）项目资金的具体用途

序号 项目或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占比

1 土建工程 3,798.16 54.26%

2 购置设备 1,802.00 25.74%

3 工程建设其他 399.12 5.70%

4 土地使用权 12.56 0.18%

5 流动资金 988.16 14.12%

合计 7,000.00 100.00%

2）分年度投资计划

序号
项目或费用

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建设期第一年

投资额（万元）

建设期第二年

投资额（万元）

第三年投资

额（万元）

1 建设投资 6,011.84 3,005.92 3,005.92 -

2 流动资金 988.16 - - 988.16

3 合计 7,000.00 3,005.92 3,005.92 988.16

本项目已取得项目备案证。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建设背景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再次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农村部制定了《养

殖业节粮行动实施方案》，力争到 2030年，标准化规模养殖方式的每公斤动物产

品平均饲料消耗量比 2023 年减少 0.2 公斤以上（降幅达 7%以上）。白羽肉鸡产

业具有节粮节地节水、低碳环保、生产周期短、产出效益快等优势，在当前的国

际形势下，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大力发展白羽肉鸡产业，对保障我国居民畜

产品的有效供给和缓解粮食供求关系、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意义重大。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白羽肉鸡产业具有节水节粮节地的特点，在农业领域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

位，是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柱。它在促进粮食转化效率、扩大农村

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水平、拉动种植业及相关产业增长、以及推动农村经济

振兴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鸡肉作为肉雏鸡养殖的终端产品，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重要营养来源。

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消费需求也逐渐从“吃饱”“吃好”向“吃

得营养”“吃得健康”转变。鸡肉具备“一高三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低热量）的营养特点，为优化我国居民的食物结构，实现从温饱型向营养型、保

健型的转变，我们需积极推动肉雏鸡养殖业的持续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

量鸡肉的日益增长需求。

尽管我国禽肉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

相比，人均鸡肉的消费量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我国鸡肉消费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2024 年 12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面向公众发布《体重管理指导原则

（2024 年版）》，旨在通过科学、系统的体重管理策略，提升全民健康素养，降

低肥胖及相关慢性病发病率，助力“健康中国 2030”战略目标的实现。未来，随

着政策细化与实施，科学体重管理将成为每个人健康生活的“必修课”，鸡肉因其

丰富的营养价值和健康益处，也成为健身餐的首选。2025 年，农业农村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2030

年）》的通知，把“优化畜禽肉类产销结构，扩大禽肉消费”作为重点任务之一，

作为我国第二大肉类消费品类，白羽肉鸡产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公司以高代次畜禽种源供应为核心竞争力，饲养的白羽肉鸡具有种源净化

程度高，单批次供种能力大等突出优势，公司的鸡苗产品面向全国销售，主要客



户为集团客户、一条龙企业及大型养殖场，约占公司鸡苗销量的 80%以上。随着

我国肉鸡养殖行业集约化、规模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商品鸡饲养企业的单体规模

也在日益扩大，这使得市场对大规模同批次的雏鸡供应需求越来越迫切。作为产

业链上游的种源供应企业，公司不断扩大父母代肉种鸡的养殖规模，提高一次性

大规模的供种能力，不仅满足了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一条龙等企业对雏鸡大规模

一次性引种的需求，也为我国肉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公司已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人民政府签署了《项目投资协议》，在山西省

大同市云州区开展父母代肉种鸡养殖项目。云州区人民政府将为公司提供项目用

地选址，最大程度满足公司本项目建设及运营用地需要；为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负责协助公司办理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所涉及的各类手续；

为公司完成通水、通路、通电等基础配套条件；并为公司提供其他保障服务，保

障公司项目建设和运营的需要。

3、项目的选址、土地等情况

（1）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聚乐乡塔儿村 12万套种鸡养殖场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聚乐乡塔儿村东，项目土地面积

68.96亩，项目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并就上述

土地于大同市云州区聚乐乡人民政府办理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

（2）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塔儿村种鸡二场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聚乐乡塔儿村，项目土地面积 79.06

亩，项目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设施农业用地备

案证正在办理中。

（3）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施家会种鸡场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峰峪乡施家会村西，项目土地面积

96.65亩，项目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设施农业

用地备案证正在办理中。

4、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或项目完成后，公司可能会面临项目工程风险、施工期

环境风险、运营期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疾病风险以及其他社会风险。

为应对上述风险，公司将积极调配资源，充分利用自身经验与技术，对建

设实施的全过程进行高效管理。强化对项目采购、设计、施工等环节的监督，提



高对项目实施过程的控制力，严格把控项目质量与进度，提前设置突发事件的解

决方案，从而降低工程建设及施工的相关风险,早日完成并实现预期效益。

同时，公司将时刻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跟踪市场需求，以国家政策为指

导，以市场为导向，持续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和竞争环境

变化，做好应对市场变化的准备，降低项目实施风险。

此外，公司持续保持高水平研发资源投入和疫病净化工作，在确保种源健康

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产品性能，提升项目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以保障新增产能的消

化。公司也会加强市场拓展能力和技术服务水平，与客户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伙

伴关系，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1、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聚乐乡塔儿村 12万套种鸡养殖场项目

“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聚乐乡塔儿村 12万套种鸡养殖场项目”达产后，

预计可实现年销售 1日龄商品代肉雏鸡 1,548万只，年收入 4,681.45万元，净利

润 820.90万元，投资回收期 7.47年（含建设期），内部收益率 15.62%。

2、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塔儿村种鸡二场项目

“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塔儿村种鸡二场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

1日龄商品代肉雏鸡 1,548万只，年收入 4,681.45万元，净利润 810.16万元，投

资回收期 7.64年（含建设期），内部收益率 15.03%。

3、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施家会种鸡场项目

“山西益生种禽有限公司施家会种鸡场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 1

日龄商品代肉雏鸡 1,548 万只，年收入 4,681.45 万元，净利润 794.15 万元，投

资回收期 7.90年（含建设期），内部收益率 14.20%。

四、本次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结合当前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及未来战略

审慎做出的合理调整，改变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同时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金和资源配置，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本次改变事项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已经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公司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不影响前期保荐意见

的合理性。本次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

司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程培栋 甘强科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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